附錄二
113學年度(第10屆)「大專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」報名表
【本表請詳實以正楷書寫，並交予就讀學校承辦窗口辦理】
	上課地點
(務必以阿拉伯數字(如1、2、3)標示有意參加「前3所專班」班別)
	  致理科大
  嶺東科大
  臺中科大
  東海大學
  虎尾科大
  南臺科大
  義守大學
  樹德科大
  東華大學


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性別
	□男　□女
	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

(請浮貼)
	黏
貼
大
頭
照

	出生
年月日
	民國　 年　 月　 日
	
	

	聯絡電話
	
	
	

	行動電話
	
	
	


	E-mail
	
	□原住民身分 □新住民身分

	戶籍地址

(務必填寫鄰里)
	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(郵遞區號)

	緊急聯絡人
	
	電話
	
	關係
	

	符合條件

(請勾選)
	□(1)符合各縣市政府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。
□(2)目前接受社福單位輔導、扶助或安置。
□(3)家庭遭逢重大事故。

□(4)家中負擔家計者因失業、失蹤或罹患重大疾病，無法工作。
□(5)其他(檢附系主任推薦函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 
□(6)非清寒身心障礙者。
【備註】1.勾選上述條件(1)或(2)者，應檢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社福單位證明相關文件。
2.勾選上述(3)、(4)或(5)者，應檢附系主任推薦函(如附錄四)。
3.勾選上述(6)者，應檢附身心障礙證明等相關文件(詳簡章第13頁)。

	就讀學校及科系
	學校名稱
	科系名稱

	
	
	

	已取得之金融相關證照
	證照名稱
	測驗日期
	證書字號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最近一學期

操行成績
	
	最近一學期
學業平均成績
	

	【備註】操行、學業成績若為等第制，請換算為百分制，如「A，請換算為89；GPA3.78，請換算為85.33」，以此類推…

	最近有無

懲處紀錄
	□有  □無
	有無從事金
融就業意願
	□有  □無
	畢業後是否
立即就業
	□是  □否

	下列兩欄由就讀學校填寫

	就讀學校
審查單位
	
	審查人員
簽名
	


	核心開課學校
	上課地點
	地址

	致理科技大學
	校本部
	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13號

	嶺東科技大學
	春安校區
	臺中市南屯區嶺東路1號

	臺中科技大學
	三民校區-中技大樓
	臺中市北區錦平街40號

	東海大學
	校本部
	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727號

	虎尾科技大學
	第三教學區
	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

	南臺科技大學
	臺南文創園區
	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16號

	義守大學
	醫學院區
	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8號

	樹德科技大學
	校本部
	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9號

	東華大學
	校本部
	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1號


※主辦單位將依各班人數保留調整學員上課地區之權利，各校詳細上課地點及教室以開課前之上課通知電子信件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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